	中原大學職員工加班換休/加班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 位
	
	人事代碼
	
	姓名
	

	
	
	職稱
	
	分機
	

	指派事由
	
	指派時間
(指派時間於執行時間之前)
	年	月	日	時	分

	
日 別
	
編 號
	
加班日期
	
星 期
	實際加班時間
	加班時數折算
	當日加 班時數 小計
(申請人填寫)
	本週加 班時數 累計 
(申請人填寫)
	
單月加班 總限時數 A

	
	
	
	
	自
	止
	換休 時數
	加班費 時數
	
	
	

	上 班 日
	1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46

	
	2
	年	月	日
	
	時	分
	分
	
	
	
	
	本張加班待
核定時數 B
(申請人填寫)

	
	3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4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本月加班
已報時數 C
(申請人填寫)

	
	5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休 息 日
	6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本月加班 剩餘時數
D=A-B-C
(申請人填寫)

	
	7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扣除休息及
用膳時間 )
	

	
	

	□申請換休	□請領加班費，核定金額：	   (參考計算方式：勞動部加班費試算系統)
□會計編號： 	

	加班指派人
	
人事室彙整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註：1.職工平常上班日履行 8小時工作時數後，因臨時交辦業務或突發事件無法於上班時間內辦理完竣而有接續趕辦之 
必要時，得經單位主管指派延長工作時間實施加班。職工經指派實施加班者，應於事前提出加班申請，經主管同意且循校內程序完成簽核後，始得請領加班費或辦理換休。如有正當理由經主管同意者，得於實施加班後三日內補提申請程序辦理換休，逾期申請加班費者則由單位自行支應。
2.職工於平常上班日(週一至週五)加班累計時數不得超過 4 小時，於休息日、例假日、休假日(國定假日及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放假日)加班以實際加班時數核實計算，且單日累計總時數不得超過 12小時。職工每月累計加班總時數以 46小時為上限，但經行政協調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 138小時。如遇天災、事變、突發事件或有特殊需求經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職工於寒暑假週五停班日到校工作，不適用延長工時申請加班之規定。
3.職工加班辦理換休，應以小時為計算單位，且應於六個月內擇期補休完畢。
4.加班費工資基準，職員：(薪俸+專業加給)/30 日/8 小時，兼任主管者另加主管職務加給；工友：(薪俸+專業加給
  其他津貼)/30日/8小時；約聘(僱)人員：(薪俸+其他給與)/30日/8小時。
5.加班費計算：
(1)平日，前 2小時：工資的 1又 1/3倍；後2小時：工資的1又2/3倍。
(2)休息日，前 2小時：工資的 1 又 1/3 倍；第 3-8 小時：工資的 1 又 2/3 倍；第 9-12 小時：2 又 2/3 倍。
(3)例假日，8小時內(含)：工資的 1倍；第 9-12 小時：工資的 2 倍。未滿 8小時，以 8小時計，並得補休 1 天。
(4)國定假日(休假日)，8小時內(含)：工資的 1 倍；第 9-10小時：工資的 1又 1/3 倍；第 11-12小時：工資的 1 又 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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